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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 York, NY 10041 

紐約州 

縣別： 

本人， ，謹此宣誓下列陳述屬實： 

1. 本人是位於 區 

的物業 的所有
人。

2. 本人將負責維修上述物業所在的人行道。

3. 本人知道相關法律規定，如果必須由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進行上述維修作業，必須向交通局提
交所需的「勞工保險」和「商業一般責任保險」保單。

（所有人簽名） 

紐約州 縣，於 年

，於本人面前簽名者 

經親自確認為文件描述者以及簽署前述文書者，且確認 

已執行相同項目。 

公證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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